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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农民是弱势群体，农民是思想上离法律最远的群体。
农民是最容易因为不懂法律而盲目行事，因为不懂法律而吃亏的群体。
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农民的地位也越显重要，农民的日常生活、衣食住行也越来越多地需要法
律的指引和帮助，需要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
我们发现，在农村的民事纠纷中，真正进入诉讼程序的很少。
不是不需要法律，而是没有认识到法律的作用。
如对农村土地征用、地方政府乱收费等政府违法行为，农民或许没有认识到这是法律问题，或许不知
道该怎样用法律手段解决。
这些，都是切实影响农民利益的核心问题。
现在，很多地方政府采用强制手段征用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，既不与农民好好协商，又定价很低；农
民更反感的是借公益事业名义强征他们的土地，却多用于建机关办公楼、宿舍，搞形象工程如广场、
剧场、公园等，甚至有部分领导为了受贿贪污批地；有的地方政府对商业用地进行强制征用，低价购
进农民土地、高价卖给开发商。
这些问题都涉及农民切身利益，是法律问题，也是社会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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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农民是弱势群体，农民是思想上离法律最远的群体。
农民是最容易因为不懂法律而盲目行事，因为不懂法律而吃亏的群体。
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农民的地位也越显重要，农民的日常生活、衣食住行也越来越多地需要法
律的指引和帮助，需要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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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第三十七条侵害物权，造成权利人损害的，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.也可
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第三十九条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。
依法享有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的权利。
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第二条第二款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
事实主张的，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。
所有权是最基本的一类物权，又称自物权，所有人依法可以对物进行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的权利
。
它是物权中最完整、最充分的权利，包括四项权能，即占有权、使用权、收益权和处分权。
本案中，原告任贵仁的房屋被王开红、王开联姐弟所有枯死的龙眼树倒塌砸中，造成平房房顶开裂等
经济损失。
龙眼树倒塌砸中房屋，任贵仁不能再行使完全所有权，即占有权、使用权、收益权、处分权，构成了
对任贵仁房屋所有权的侵害，可以适用物权法的相关规定。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第三十六条、第三十七条，侵害不动产，造成权利人损失的，权利人可
以请求侵害人修理、重作、更换或者恢复原状，也可以请求侵害人进行损害赔偿。
任贵仁放弃了对不动产修理、重作、更换或者恢复原状的请求，有权向法院请求判决被告王开红、王
开联赔偿损失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第三十九条规定，所有权人对自己的动产或者不动产，依法享有占有、使
用、收益和处分的权利。
法律上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的概念，权利人往往也要承担相对应的义务。
所有人在享受上述权利时，应承担相应的义务，即所有权人的管理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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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记

农村各种纠纷的发生，一方面是普遍的社会问题，另一方面是由于农村的贫穷、农民地位低下、农业
不发达、农村经济发展缓慢。
1978年，在我国农业已经通过价格“剪刀差”、统征统购为工业化买了近30年单、城乡二元结构已经
相当突出的情况下，农村“包产到户”以及随后全社会拉开的大规模工业化进程，实际让我国农业从
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
人多地少，生产形式退化，农产品价格设置不合理，农民参与农产品市场交易途径不通畅，农村管理
机构臃肿、职能混乱且高度行政化，农民进城成本居高不下，户籍、学籍改革滞后，农业生产成本过
高，农村税费一度膨胀。
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，最高层一直在呼吁减轻农民负担，但由于一个不断膨胀的管理体系的存在，农
民的实际负担根本无法减轻，与少数高层官员的腐败主要来自受贿，且基本为个人间的行为不同的是
，部分让农民抱怨不止的过高税费，是某些农村最基层管理机构以机构的名义对农民进行赤裸裸的掠
夺，这其中，农民主要用于参与市场交易的一些土特产品、农副产品，是这些管理机构眼中的一块肥
肉，围绕这些产品有特产税、市场交易附加税、防疫费甚至运输许可费等。
这些名目繁多，让人防不胜防的收费，无疑会削弱农民的盈利能力，而且损害农民生产的积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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